
 

平等機會政策 

1. 引言 

- 在香港基於性別、殘障、種族、婚姻狀況或家庭崗位而歧視他人均屬違法。學校有責任確保所有人 

(包括全體學生、教職員、義務工作者、合約員工、服務供應商／代理人) 能夠在一個沒有歧視的環

境下學習或進行課外活動、工作或提供服務 。 

- 為免學校或校內員生因不了解而負上法律責任，學校以書面形式制定政策以消除歧視、提高教職員

和學生對各種歧視的認知，並設立機制處理有關投訴。 

- 透過這份平等機會政策，學校確立了防止各類歧視行為的措施和程序、列明推行共融教育的安排、

學習支援計劃、處理性騷擾的指控、針對歧視的投訴途徑等。這表明學校的立場堅決不容許校園內

出現歧視，透過舉行教育活動令教職員及學生對平等機會有所認識，不再有歧視行為，並培養他們

懂得尊重他人和有公義坦誠的意識。 

 

2. 歧視的定義 (節錄自平等機會委員會網頁資料／詳見附錄)  

- 歧視 

歧視分為兩種：直接歧視及間接歧視。直接歧視是指任何人與另一個人比較，因殘障、懷孕或不同

性別、不同婚姻狀況、不同種族等，該人得到較差的待遇。間接歧視是指向所有人一律施以劃一的

條件或要求，但實際上並無充分理由需要加上該等條件或要求，而這樣做亦對某性別、婚姻狀況、

殘障、種族的人及懷孕人士不利。 

 

- 殘疾 

指身體或心智的機能的全部或局部喪失；全部或局部失去其身體任何部分；其體內存在可引致疾病

的有機體 (如愛滋病病毒)；亦指身體部份機能失常、畸形或毀損，或影響對現實情況的理解、情緒

或判斷、或引致行為紊亂的失調或疾病、學習困難。 

 

- 家庭崗位   

家庭崗位是指負有照顧直系家庭成員的責任。任何人或機構基於家庭崗位而歧視另一人 (不論男

女)，即屬違法。 

 

- 性騷擾 

性騷擾分為兩類。第一類是指任何具冒犯性、侮辱性及威嚇性的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為或行徑。

第二類是指工作環境中充斥涉及性的行為、言語或圖片，使你難以安然地工作。這稱為「具有敵意

的工作環境」。 

 

- 種族歧視 

種族是指個人的「種族」、「膚色」、「世系」、「民族或人種」，基於種族歧視是指基於社會分

層的方式，對某些社群作出歧視，而該歧視會剝奪或損害他們平等地享有人權。 

  



 

3. 防止校園歧視的措施 

本校致力消除性別歧視、殘疾歧視及家庭崗位歧視，定期會推行不同類型的計劃或活動，以提高全校

教職員和學生預防上述各種歧視的意識。有關的措施包括以下三方面： 

- 宣傳工作 

本校對消除歧視政策的聲明、有關的調查程序及指引，經制定及通過後，會向全體教職員、家長及

學生公佈，讓有關人士知悉政策內容，一同遵守及依從。政策亦將載於學校教職員手冊內，讓所有

教職員及新入職員工知悉有關政策的內容。 

 

- 教育工作 

本校會舉辦教育活動，以加深學生對以上各種歧視及平等機會政策的認識，內容可包括共融活動及

性教育活動等。學校亦會策劃教職員專業發展活動，讓教職員明白歧視、平等機會及融合教育的理

念，並掌握如何協助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處理及避免歧視事件發生。 

 

- 融合教育工作 

依據本校的融合教育政策，所有被派到本校的「具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可獲得公平教育機會。

其目標包括以下三方面： 

 有關學生可以在安全、融合及平等的環境下學習。 

 有關學生可獲得適切的照顧或合理的特殊安排，包括環境設施、課程調適、考評特別安排、教

學策略及個別輔導等。 

 有關學生的家長／監護人能積極與學校合作，共同為「具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適切的協

助。 

 

4. 投訴處理機制 

- 當接到關於歧視的投訴後，學校會依有既定程序加以處理。除了解原因外，將盡力予以調解。對有

犯法行為的人士，將會報警處理。涉事人士如違反學校規例，將依例懲處。 

- 所有投訴資料必須保密，投訴人不可被騷擾或威嚇；處理投訴及訟裁人員均必須確認不會外洩任何

資訊。 

- 有關程序可參考附錄內的流程圖。 

- 如學校未能妥善處理或完成調解，受歧視人士可向平等機會委員會投訴或向學校法團校董會上訴。

法團校董會將成立特別小組，進行調查及處理，並在合理日期內向當事人作出回覆。 

 

5. 檢討及修訂 

- 每兩年檢討一次。 

- 訓輔組負責檢討及草擬須修訂的政策內容。 

- 修訂方案會諮詢各教職員的意見，並在教師會議通過。 

 

6. 參考資料 

平等機會委員會：http://www.eoc.org.hk/zh-hk 

 

  

http://www.eoc.org.hk/zh-hk


 

附錄一：不同類型歧視的定義及例子 

1. 性別歧視 

主要包括以下三部分: 

- 直接歧視 

指在類似的情況下，由於某人的性別、婚姻狀況或懷孕而受到較差的待遇。 

 

- 間接歧視 

指給予不同性別及婚姻狀況不同的人士，以及懷孕或無懷孕的婦女同等待遇，而實際上卻使某部分

人遭受歧視。例如對求職者設立最低身高或體重的要求，可能將大部分女性求職者摒諸門外，有損

她們的利益。除非某類工作對最低身高或體重的要求有合理原因，否則此類要求將構成間接歧視。 

 

- 性騷擾 

指任何人作出任何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為，而一名合理的人應會預料該受騷擾者會感到被冒犯、

侮辱或驚嚇。該等行為包括提出不受歡迎的性要求以獲取性方面的好處及其他不受歡迎並涉及性

的行徑。性騷擾亦包括營造一個在性方面有敵意的工作環境。 

 不受歡迎的性要求：例如擠眉弄眼、淫褻動作、觸摸、抓弄或故意摩擦他人身體。 

 提出不受歡迎的要求以獲取性方面的好處：例如向對方暗示在性方面予以合作或容忍其性要求

會有助對方的事業發展。 

 不受歡迎的口頭、非口頭或身體上涉及性的行徑：例如在性方面有貶抑成份或有成見的言論、

不斷追問某人的性生活。 

 營造一個在性方面有敵意或具威嚇性的工作環境：例如在工作場地高談與性有關的淫褻笑話、

展示有性別歧視成份或與性有關的不雅圖片或海報；學生向教師投訴性騷擾，而教師沒有調查

及作出預防措施。 

 

2. 殘疾歧視 

殘疾指身體、心智、感官、神經或學習能力方面的殘障，以及身體內存有某些引發疾病的有機體 (例

如愛滋病病毒)，亦指身體部分機能失常、畸形或毀損，或影響思想過程、對現實情況的理解、情緒或

判斷、 或引致行為紊亂的失調或疾病。殘疾包括現存的殘疾、曾經存在但已不再存在的殘疾、在將

來可能存在的殘疾或 歸於任何人的殘疾。主要包括以下四部分： 

- 直接歧視 

指在類似情況下，殘疾人士受到較沒有殘疾的人士為差的待遇。例如學生因有嚴重視障而被學校拒

絕錄取；一名使用輪椅的學生不獲一所中學錄取，因為她的課室將會在三樓，而校方又拒絕讓使用

輪椅的學生使用教職員專用的電梯。 

 

- 間接歧視 

指以一致的做法對待有殘疾及沒有殘疾的人士，但實際上卻使有殘疾的人士遭受歧視的效果。例如

一名學生患上糖尿病，需經常到醫院接受治療，因而未達校方的一般出席率要求，學校因此在操行

分方面給予他較差的等級；在一次默書測驗中，老師以錄音機播出課文給全班同學默寫。班上一名

使用唇讀的聽障學生因校方沒有作出其他安排以遷就她的特殊需要，致不能清楚聽到要默寫的課

文，結果測驗很低分。 

 

 

 



 

- 對殘疾人士的騷擾 

指對一名殘疾人士因其殘疾而作出不受歡迎的行徑，而在當時的情況下，一名合理的人應會預料該

受騷擾者會感被冒犯、侮辱或驚嚇。例如一名學生在操場上無禮地模仿一名有脊裂的同學，嘲笑該

同學的殘疾；一名患有唐氏綜合症的學生被教職員喚作「白痴」和加以取笑。 

 

- 殘疾中傷 

指任何人藉公開活動煽動對殘疾人士或某類殘疾人士的成員的仇恨、嚴重的鄙視或強烈的嘲諷。例

如在家長會上，一群學生家長公開嘲諷一名有殘疾的家長；一名有嚴重視障的女孩進入飯堂時，一

名學生在多人面前高聲嘲笑她，大聲說「盲人不得進入校園」；公開張貼嘲弄弱智人士的海報；一

名母親在學校內被公開嘲笑，指她有一個患有自閉症的孩子。 

 

3. 家庭崗位歧視 

家庭崗位是指有責任照顧某位直系家庭成員的崗位，而關鍵在於是否有一個慣常照顧該人士的特定關

係。主要包括以下兩部分： 

- 直接歧視 

指在相若的情況下，任何人因其「家庭崗位」而比另一名沒有「家庭崗位」的人受到較差的待遇。

例如因求職人士或僱員需履行某一「家庭崗位」而被給予較差的待遇。 

 

- 間接歧視 

指對有「家庭崗位」及無「家庭崗位」的人士有同等要求，而實際上卻使有「家庭崗位」的人士遭

受歧視。例如僱主因「家庭崗位」的定型假設而行事，假設有「家庭崗位」的人不會熱衷工作，因

而不予聘用或擢升。 

 



 

 

通知家長， 

訓輔組，社工 

因應個案通報校監，法團

校董會，家長教師會主席

或教職員 


